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原簡上字第27號

上  訴  人  吳寶財 

被上訴人    陳亭伃 

訴訟代理人  李韋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

月28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2年度花原簡字第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

    理  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

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

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

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

審上訴程序準用之。

二、查本件被上訴人起訴請求將其所有花蓮縣○○鄉○○○段000地
號土地上設置之墳墓遷移，並將所占用土地返還，故就遷移

墳墓乙節而言，係屬一種處分行為，應以就該墳墓有相當於

所有權之人為被告，始能命其本於處分權之行使而遷移墳墓

及返還所占用之土地。原審判決主文命上訴人應將「如附圖

所示斜線部分」遷移，雖未指明為墳墓，但依其判決理由內

容應可明瞭。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主張上開墳墓，

並非其所設置，而係其自幼即已存在，可能係祖先所遺留，

非其一人所有或管理，應屬家族公同共有等語。依被上訴人

於原審提出之照片（原審卷第27頁），該墳墓牌位上確係書

載「吳家歷代祖先」等字，復依證人 張福麟於第二審準備

程序中結證：伊現年72歲，約在民國58年（18歲）時上山忙

幫家人工作時，即已看到該墳墓等語（本院卷第73頁），當

時上訴人父親仍在世，常理上應無可能由上訴人設置，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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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主張其非系爭墳墓唯一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屬可信。墳

墓本有其祭祀供奉祖先之慎終追遠的善良風俗等宗教信仰上

特殊性，應為出資建造者所有或公同共有，所有人死亡後亦

由其繼承人繼承，若有數名繼承人者，應為公同共有。被上

訴人於原審僅列上訴人一人為被告，亦未提出任何事證得證

明上訴人就公同共有之系爭墳墓有處分權限，原審亦未指出

其所認上訴人為系爭墳墓為管理權人之依何在，則系爭墳墓

內既為上訴人祖先遺骨，而該墳墓所有權至少應為上訴人父

親以下之繼承人公同共有，則僅以上訴人一人為被告，乃有

當事人不適格之問題。

三、按當事人適格，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乃原審未察，

對未經合法調查及闡明，逕為實體之判決，其訴訟程序自屬

有重大之瑕疵，基此所為之判決，亦屬違背法令。而被上訴

人於第二審欲追加其餘公同共有人為被告，為追加被告所不

同意，為維持審級制度，自有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院，即本

院花蓮簡易庭更為裁判之必要。從而，上訴人執此指摘原判

不當，求予廢棄，而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院即本院花蓮簡易

庭更為裁判，以維持審級之利益，自屬有理由。爰由本院將

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並不經言

詞辯論逕為判決。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51條第1項、第45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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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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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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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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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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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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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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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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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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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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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原簡上字第27號
上  訴  人  吳寶財  
被上訴人    陳亭伃  
訴訟代理人  李韋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28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2年度花原簡字第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
    理  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
二、查本件被上訴人起訴請求將其所有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上設置之墳墓遷移，並將所占用土地返還，故就遷移墳墓乙節而言，係屬一種處分行為，應以就該墳墓有相當於所有權之人為被告，始能命其本於處分權之行使而遷移墳墓及返還所占用之土地。原審判決主文命上訴人應將「如附圖所示斜線部分」遷移，雖未指明為墳墓，但依其判決理由內容應可明瞭。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主張上開墳墓，並非其所設置，而係其自幼即已存在，可能係祖先所遺留，非其一人所有或管理，應屬家族公同共有等語。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照片（原審卷第27頁），該墳墓牌位上確係書載「吳家歷代祖先」等字，復依證人 張福麟於第二審準備程序中結證：伊現年72歲，約在民國58年（18歲）時上山忙幫家人工作時，即已看到該墳墓等語（本院卷第73頁），當時上訴人父親仍在世，常理上應無可能由上訴人設置，故上訴人主張其非系爭墳墓唯一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屬可信。墳墓本有其祭祀供奉祖先之慎終追遠的善良風俗等宗教信仰上特殊性，應為出資建造者所有或公同共有，所有人死亡後亦由其繼承人繼承，若有數名繼承人者，應為公同共有。被上訴人於原審僅列上訴人一人為被告，亦未提出任何事證得證明上訴人就公同共有之系爭墳墓有處分權限，原審亦未指出其所認上訴人為系爭墳墓為管理權人之依何在，則系爭墳墓內既為上訴人祖先遺骨，而該墳墓所有權至少應為上訴人父親以下之繼承人公同共有，則僅以上訴人一人為被告，乃有當事人不適格之問題。
三、按當事人適格，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乃原審未察，對未經合法調查及闡明，逕為實體之判決，其訴訟程序自屬有重大之瑕疵，基此所為之判決，亦屬違背法令。而被上訴人於第二審欲追加其餘公同共有人為被告，為追加被告所不同意，為維持審級制度，自有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院，即本院花蓮簡易庭更為裁判之必要。從而，上訴人執此指摘原判不當，求予廢棄，而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院即本院花蓮簡易庭更為裁判，以維持審級之利益，自屬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並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1條第1項、第45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原簡上字第27號
上  訴  人  吳寶財  
被上訴人    陳亭伃  
訴訟代理人  李韋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
月28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2年度花原簡字第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
    理  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
    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
    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
    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
    審上訴程序準用之。
二、查本件被上訴人起訴請求將其所有花蓮縣○○鄉○○○段000地號
    土地上設置之墳墓遷移，並將所占用土地返還，故就遷移墳
    墓乙節而言，係屬一種處分行為，應以就該墳墓有相當於所
    有權之人為被告，始能命其本於處分權之行使而遷移墳墓及
    返還所占用之土地。原審判決主文命上訴人應將「如附圖所
    示斜線部分」遷移，雖未指明為墳墓，但依其判決理由內容
    應可明瞭。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主張上開墳墓，並
    非其所設置，而係其自幼即已存在，可能係祖先所遺留，非
    其一人所有或管理，應屬家族公同共有等語。依被上訴人於
    原審提出之照片（原審卷第27頁），該墳墓牌位上確係書載
    「吳家歷代祖先」等字，復依證人 張福麟於第二審準備程
    序中結證：伊現年72歲，約在民國58年（18歲）時上山忙幫
    家人工作時，即已看到該墳墓等語（本院卷第73頁），當時
    上訴人父親仍在世，常理上應無可能由上訴人設置，故上訴
    人主張其非系爭墳墓唯一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屬可信。墳墓
    本有其祭祀供奉祖先之慎終追遠的善良風俗等宗教信仰上特
    殊性，應為出資建造者所有或公同共有，所有人死亡後亦由
    其繼承人繼承，若有數名繼承人者，應為公同共有。被上訴
    人於原審僅列上訴人一人為被告，亦未提出任何事證得證明
    上訴人就公同共有之系爭墳墓有處分權限，原審亦未指出其
    所認上訴人為系爭墳墓為管理權人之依何在，則系爭墳墓內
    既為上訴人祖先遺骨，而該墳墓所有權至少應為上訴人父親
    以下之繼承人公同共有，則僅以上訴人一人為被告，乃有當
    事人不適格之問題。
三、按當事人適格，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乃原審未察，
    對未經合法調查及闡明，逕為實體之判決，其訴訟程序自屬
    有重大之瑕疵，基此所為之判決，亦屬違背法令。而被上訴
    人於第二審欲追加其餘公同共有人為被告，為追加被告所不
    同意，為維持審級制度，自有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院，即本
    院花蓮簡易庭更為裁判之必要。從而，上訴人執此指摘原判
    不當，求予廢棄，而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院即本院花蓮簡易
    庭更為裁判，以維持審級之利益，自屬有理由。爰由本院將
    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並不經言
    詞辯論逕為判決。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51條第1項、第45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原簡上字第27號
上  訴  人  吳寶財  
被上訴人    陳亭伃  
訴訟代理人  李韋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月28日本院花蓮簡易庭112年度花原簡字第4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
    理  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
二、查本件被上訴人起訴請求將其所有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上設置之墳墓遷移，並將所占用土地返還，故就遷移墳墓乙節而言，係屬一種處分行為，應以就該墳墓有相當於所有權之人為被告，始能命其本於處分權之行使而遷移墳墓及返還所占用之土地。原審判決主文命上訴人應將「如附圖所示斜線部分」遷移，雖未指明為墳墓，但依其判決理由內容應可明瞭。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主張上開墳墓，並非其所設置，而係其自幼即已存在，可能係祖先所遺留，非其一人所有或管理，應屬家族公同共有等語。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照片（原審卷第27頁），該墳墓牌位上確係書載「吳家歷代祖先」等字，復依證人 張福麟於第二審準備程序中結證：伊現年72歲，約在民國58年（18歲）時上山忙幫家人工作時，即已看到該墳墓等語（本院卷第73頁），當時上訴人父親仍在世，常理上應無可能由上訴人設置，故上訴人主張其非系爭墳墓唯一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屬可信。墳墓本有其祭祀供奉祖先之慎終追遠的善良風俗等宗教信仰上特殊性，應為出資建造者所有或公同共有，所有人死亡後亦由其繼承人繼承，若有數名繼承人者，應為公同共有。被上訴人於原審僅列上訴人一人為被告，亦未提出任何事證得證明上訴人就公同共有之系爭墳墓有處分權限，原審亦未指出其所認上訴人為系爭墳墓為管理權人之依何在，則系爭墳墓內既為上訴人祖先遺骨，而該墳墓所有權至少應為上訴人父親以下之繼承人公同共有，則僅以上訴人一人為被告，乃有當事人不適格之問題。
三、按當事人適格，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乃原審未察，對未經合法調查及闡明，逕為實體之判決，其訴訟程序自屬有重大之瑕疵，基此所為之判決，亦屬違背法令。而被上訴人於第二審欲追加其餘公同共有人為被告，為追加被告所不同意，為維持審級制度，自有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院，即本院花蓮簡易庭更為裁判之必要。從而，上訴人執此指摘原判不當，求予廢棄，而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院即本院花蓮簡易庭更為裁判，以維持審級之利益，自屬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並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1條第1項、第45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